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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旅协教育发[2015]第 007 号 

关于推荐乡村旅游培训、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

的通知 

 

有关会员单位： 

为落实国家旅游局关于组织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旅游提升和旅

游扶贫发展的要求，发挥智力扶贫的作用，将建立乡村旅游培训

专家库和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背景 

2014 年 5 月，经国家旅游局批准，中国旅游协会和中国妇女

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，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下设立了《旅游教

育基金》专项公募基金，旨在通过提供职业技能培训、创业资金

扶持等形式，帮助占贫困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创业和就业，解决

生存、教育及发展问题，促进新农村建设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。 

今年 5 月 11 日，中国旅游协会主办，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

委员会、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承办，相关专业协会和全国 31 个省

区市旅游行业协会协办的大型公益活动“旅游扶贫•行业协会在行

动”举行了启动仪式。启动仪式上宣布，通过组织行业力量及社

会力量，三年内实现“十百千万工程”目标，即帮助规划策划 10

个美丽乡村，扶助 100 名创业标兵，培训 1 千名乡村旅游经营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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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者，提高 1万名贫困妇女旅游服务职业技能。 

为确保《旅游教育基金》“十百千万工程”公益项目的顺利实

施，将建立乡村旅游培训专家库和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库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1.乡村旅游培训专家库 

主要培训对象为：（1）《关于启动 2015 年贫困村旅游扶贫试

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开办司发﹝2015﹞61 号）确定的旅游扶贫试点

村（地区）中，以妇女为主体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；（2）县乡镇

旅游部门、乡镇村干部、旅游饭店、旅游景区、乡村旅游企业负

责人等。培训内容以提升旅游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从业妇

女的服务技能为主，从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实际出发，

按需施教。 

2.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库 

重点工作是为列入“十百千万工程”项目的旅游扶贫地区提

供公益旅游规划设计、旅游项目建设、旅游商品研发等方面的专

业指导和服务。 

三、选聘步骤 

1.推荐条件 

（1）热爱公益事业、有一定时间、有专业能力；在所需提供

服务的行业内任职不低于 5年、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；身体健康，

能够保证从事所需服务条件的专业人士。 

（2）专业方向： 

旅游规划策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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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住宿业规划建设、服务管理 

    餐饮业食品制造、食品营养安全 

    旅游景区建设、管理 

    旅游商品设计、制造 

    市场营销、电子商务 

    农业生产与科技 

旅游产业经济 

（3）单位支持选聘人员参与公益事业，能为入选人员参与公

益服务提供便利条件。 

（4）每个院校推荐乡村旅游培训专家 1-2 人，推荐乡村旅游

规划策划专家最多 1 人。 

请有关会员单位将每位老师的《乡村旅游培训、乡村旅游规

划策划专家推荐表》（pdf 和 word 文件各一份，word 文件不需单

位盖章）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发送至分会邮箱。  

2.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和中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

会将组建联合专家组，根据培训、规划策划的区域、内容，优先

聘请本区域、专业对口的专家。入选专家开展乡村旅游培训和规

划策划相关工作，将从“旅游教育基金”支付公益性的讲课费和

规划策划费。 

3.建立师资遴选和动态管理制度，实现优质师资资源共享。

聘任期 2 年一期，并进行动态调整。 

4.定期开展扶贫培训和规划策划公益行动的交流活动，对开

展工作情况进行评估。对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专家进行表彰和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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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道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乡村旅游培训专家库和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库的建立工作

在中国旅游协会指导下进行，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和中

国旅游协会妇女旅游委员会具体实施。 

 

 

联系人：田华    王琬 

电  话：010-85166838   010-85166839 

邮  箱：cte925@cnta.gov.cn 

 

 

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

2015 年 9 月 1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：《乡村旅游培训、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推荐表》 



 5 

附件： 

乡村旅游培训、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推荐表 

推荐类型：乡村旅游培训专家 □    乡村旅游规划策划专家 □ 

姓名： 单位： 

职务： 职称： 

专业方向： 工作年限： 

手机： 邮箱： 

个人简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字： 

（公章） 

 

 

 


